
附件：

2018年淮南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科技重大专项

支持范围：聚焦我市创新驱动发展工程，国家级创新型试点城市创建。围绕高新技术产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，集中优势科技资源，支持重大战略新产品研发和重大产业化项目。支持各县区科技扶贫专项项目。
支持对象：优先支持建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和科技“小巨人”企业、“贯标”企业。（省级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工程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）

具体要求：1、2018年市科技重大专项项目研发投入中，承担单位投入不低于60%。项目实施不超过2年，项目要有明确研究内容和产业化目标；产学研联合申报的需附合作协议，明确各方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、知识产权归属，不得对市财政经费按比例分成等。

2、规上的工业企业申报重大专项，2017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须达到相应的比例。须建有研发机构。在提供的附件材料中，同时需提供2017年度通过省统计局联网直报平台报送的两张表：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项目情况（107-1表）、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（107-2表）。

业务咨询：  高新科   电话：6644826

业务咨询：  农社科   电话：6662424

二、重点研究与开发专项

支持范围：突出问题和应用导向，解决产业共性关键技术，开展新产品、新工艺、新装备研究开发及提供高端服务；支持农业、公共卫生、公共安全等公益领域研究；支持国际科技合作；支持科技成果转化、示范与推广，科技惠民、科技扶贫，支持知识产权评议和导航项目，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持续性科技支撑。

支持对象：优先支持建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的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和科技“小巨人”企业。优先支持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区（基地）、“星创天地”和农业科技型企业。（市级以上研发机构包括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工程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等）

具体要求：1、2018年重点研究与开发项目实施不超过2年，项目要有明确研究内容和攻关目标；产学研联合申报的需附合作协议，明确各方所承担的工作和责任、知识产权归属，不得对市财政经费按比例分成等。
高新领域支持重点：

1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。重点支持大数据与“互联网+”平台服务关键技术研发，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电子商务、卫星资源应用和软硬件研发和产业化。

2、化工、医药产业。重点支持化工产业的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和产业化；新医药研发、化学原料药、生物医药、新材料等关键技术研发、成果转化和产业化。

3、现代装备制造产业。重点支持智能工程机械、煤矿机械、化工机械、汽车制造、液压机械、智能装备生产线、机械人、矿用电子电器、光电机一体化等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。

4、光电新能源技术产业。重点支持聚变衍生技术、超导应用技术、太阳能技术、生物质能技术、新能源汽车技术、智能电网等领域的科技攻关与产业化。 

5、军民融合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业。军民融合成果转化、军品生产和维修；科技服务业重点支持检测服务、安全生产技术服务、文化创意、科技孵化企业成果转化和产业化、“众创空间”和科技服务建设。

业务咨询：  高新科   电话：6644826

农村领域支持重点： 

1、支持特色农作物、水产品、水生作物及畜禽新品种繁育及种养殖新技术集成示范。

2、支持我市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、“互联网+农业”等技术创新研究。

3、支持扶贫示范、科技特派员（农业科技110工程）创新创业、美丽乡村建设。
业务咨询：农社科  电话：6662424

社会发展领域支持重点：

1、支持大气、水、土壤污染防控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。加强灰霾、臭氧的形成机理、来源解析、迁移规律和监测预警等研究；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控制、柴油机（车）排放净化等节能减排技术研究及示范推广。
2、围绕生物质技术利用、农业绿色循环经济发展，支持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及生活废弃物利用研究与示范。
3、开展消防及灾害防控技术研究和示范，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关键技术及新产品的研究开发。

4、推进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及矿山修复、瓦斯气高效利用等地方特色环保技术的研究和示范推广。
5、支持重大疾病的临床应用研究及护理新技术引进与推广；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、残疾预防、康复领域研究和相关科研平台建设；推进现代医药关键技术开发、示范与应用。
业务咨询：农社科  电话：6662424

三、重大创新平台及高层次人才团队专项

支持范围：支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和能力提升，大力推进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、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等建设，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。支持高端创新人才和优秀创新团队的科研工作，提高我市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能力。

支持对象：支持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、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。支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。

支持重点：

1、 支持市级创新型城市建设服务平台升级改造。包括建设创新型城市落实政策网上管理系统升级改造、市级科技报告子系统研究与开发、市级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信息管理子系统开发建设、院士工作站绩效考评子系统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中期绩效管理及验收子系统、科技专家库管理系统完善升级、科技资源管理（产学研合作平台）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、知识产权（专利）服务平台建设等。

业务咨询：情 报 所  电话：5315510

生产力促进中心  电话：6657608

知识产权处   电话：6667971

2、围绕淮南市科技企业孵化器“1+3+8”体系，重点支持省市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升格争创工作。包括完善办公、网络等基础设施，提高综合孵化服务能力和水平。

业务咨询：淮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 电话：3316432
3、根据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需求，结合五大发展行动计划，支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，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科技成果在淮转化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。支持围绕改革措施和配套政策开展软科学理论研究，促进科技创新持续健康发展。

业务咨询   创新办  电话：6657657
政策科  电话：6644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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